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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申命记 》２２ ： １ ３
—

２９在近东律法

处境下的解读

徐 俊

内 容提要 ： 《 申命记 ＞ ２ ２ ：

１ ３
—

２９ 以严 密 的 结构形成
一个整体 ，其

中 关于少女 失贞和通奸 的 律法 ，
应该置于 近东律 法的 处境 下来 分析 。

该段经文 的律法和近东 律法 既存 在着相似 ，也存在 着不 同 ： 父母可 以

凭借证据驳回 丈夫对新娘 的虚假指控 （
申 ２２

：
１ ３
—

２ １） ， 通奸会给 以 色

列群体 带来罪 ， 威胁到群体 内 的 每
一

个成 员 （ 申 ２２
：

２ ２
） ， 男 子给处女

聘礼后 ， 已许配 的 处女有责任捍卫 自 己 的 贞洁 （ 申 ２２
：

２ ３
—

２ ７
）

，

男 子

侵犯未许配的处女后 ， 需要娶她 为妻 （ 申 ２ ２ ： ２ ８
—

２９
） 。 从以 色列律法

发展 的角 度 看 ， 这 些特点表现 出 神圣宗教律法对 民事律法 的 影响 ，
以

及公共律法对 家 庭律法的逐渐取代。 另
一

方面
，

从整部 《 申命记 》律法

看
，
它 在维 护传统 家庭结构 的 基础 上对 家庭 中 的 弱势群体进 行 了保

护
，
却并 未从根 本上改 变女性 的从属地位 。

关键词 ： ＜申命记 ＞
２ ２

： １ ３
—

２ ９
；
以 色列律法的 发展 ；

近东律法

３０５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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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申命记》２２ ： １ ３
—

２９在近东律法处境下的解读

律法是文化价值观念 的表现 ，
也是社会秩序潜在要求的表达 。

①对于

《申 命记 》 ２２ ：
１ ３
—

２９ 的研究 ，学者往往采用文学或编修批评的方法 ，分析它

们在以 色列律法 中的位置 ，
及其与其他民族律法的关系 。

？该段经文与近

东律法 的关系 ，
也是 《 申命记 》研究 中 的重要课题 。 该段经文属于近东律法

的
一

部分 ，
却表现出 了与近东其他 民族律法不同 的特点 。 其中包括对通奸

的严厉处罚 ，对处女婚前保持贞洁责任 的强调 ， 以及对女性的保护 等 。 该

段经文所具有的这些特点 ，与耶和华神圣宗教律法对以色列世俗律法的浸

透 、公共律法对家族律法的 逐渐取代相关联 。 本文就以该段经文为对象 ，

将它放在近东律法 的处境下来考虑 ，分析它与近东律法之间 的差别 ，
以及

这种差别所表现 出 的 以色列律法的发展过程 。

一

、 《申命记 》２２ ： １３
—

２９的结构特点

《 申 命记 》 ２ １
—

２５ 章作 为
一

个整体 ，
主要是以 色列的 家庭律法 。

③
《申

命记 》２２ ：

１ ３
—

２９作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，
也表现 出

一

致性和整体性 ，
体现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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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 《 申命记 》第 ２１ 至 ２５章作为一个整体 ，记载了 以色列的家庭律法 ， 各单元之 间有很多相似

之处 。 比如 ，很多章节都使用第三人称的表达方式 ， 以
“

如果／当……的时候
”

的假设 句开

头 ， 中 间有 时穿插另一种情 况的假设
“

但若 ……
”

，后 面以
“

就要／应该 ……
”

的结论告终 。

具体 讨 论 见Ａ ｌｅ ｘａｎｄｅｒＲｏ ｆ６ ， ／ｗｕｅ ｓａ ｒａｄｌ／ｎ ｔｅｒｐｒｅ
ｔａｆ ｉｏｎ．Ｌ ｏｎｄｏ ｎ ：Ｔ＆ＴＣ ｌａ ｒｋ ， ２００２ ，

１６９
—

１ ７０ 。

３０ ７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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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以下 几方面 ：其一 ，
主题的一致性 。 该段经文都是涉及男女非法性关系

的律法 ， 各种条文包含五个共 同元素 ：女性 的婚姻状态 （ 申 ２２
：

１３
，
２２

，２ ３ ，

２５
，
２８ ） 、犯罪发生时的状况 （ 申 ２ ２

：

１ ３
—

１ ７
，
２ １

，
２２

，
２３

，
２ ５

，
２８ ） 、犯罪的证据

（ 申 ２２
：
１ ９

，２ １
，２２ ，２４ ，２ ５ ，２９ ） 、相 应的惩 罚及惩罚 的 目 的 （ 申 ２２

：
１９

，２ １
，

２２
，
２４

，
２６
—

２７
，
２９ ） 。 其二 ，该段经文分为两组条例 ，其顺序体现出

一致性

（见附表 １ ） 。 其中 ２２
：
１ ３
＿

２２是
“

已婚妇女 的犯罪
”

，析言之 ，第 １ ３ 至 ２ １ 节

是少女在父亲家 中犯罪 ，第 ２ ２节是妇人通 奸 。 第 ２ ３ 至 ２９节是
“

未婚妇 女

犯罪
”

，析言之 ，第 ２３ 至 ２７节是 已许配少女犯罪 ，第 ２８ 至 ２９节是未许配少

女犯罪 。 其三 ， 律法条例 中 的处罚 呈现 出交错结 构 （见附表 ２ ） 。 第 １ ９ 、 ２９

节言及罚金 ， 被罚 者终身不可与受害女子离婚
；
第 ２ １ 节言及女子被处死 ，

第 ２５ 节言及男 子被处死 ，第 ２２ 和 ２４节言及男 子和女子都被处死 。 其 四 ，

该段经文包括两个单元 ，每个单元含有三种案例 。

“

以三为单元
”

是希伯来

律法的 常见形式 ， 例如 ， 《利未记》第 １至 ７章 以三或三的倍数为单元来安排

祭祀律法 。
①而该段经文 的交错结构及 其 以三为单元 的特点 ，

也体 现在

《 申命记 》第 １ 至 ２３ 章的整体编排 中 。
②

经过对 《 申命记》 ２２ ：
１３
—

２９进行结构分析可知 ，虽然该段经文 的律法

材料来 自 不 同 的传统和源头 ，

？但是编纂者 出于
一

定的 目 的 ，将这些材料

收集 、整理和编排为
一

个有机整体 。 下文通过对该段经文与近东相关律法

的 比较 ，来分析它在近东律法处境下 ，对婚前失贞 、通奸的规定有何特殊之

① 相关篇章的讨论 ，参见Ｇ ．

 Ｊ
．Ｗｅｎｈａｍ， ７７ｉｅＢｏｏ Ａ：ＧｒａｎｄＲａｐ ｉｄ ｓ ， Ｍ Ｉ ： Ｗ．Ｂ ．Ｅ ｅｒｄ

－

ｍａｎｓ， １９７９ 。

②Ｇ ． Ｊ ．Ｗｅｎｈａｍ ，Ｊ
．Ｃｏ ｒｄｏｎ ＾

＂

Ｄ ｒａ ｆｔ ｉ ｎｇＴｅｃ ｈｎ ｉ

ｑｕｅｓ
 ｉｎＳｏｍ ｅＤｅ ｕｔ ｅｒｏｎｏｍ ｉｃＬａｗ ｓ

＂

，Ｖｅ
ｔｕｓＴｅｓ ｔａ

－

ｍｅｎ ｔｕｍ ３０（
１ ９８ ０

）
： ２４９ ．

③ 有学者曾 经提 出 ， 《 申命记 》２２ ：１ ３
—

２９ 与 １ ９ ：
１ ６
—

２ １ 对于假见证的处罚存在矛盾 ，可 能是

因 为《 申命记 》２２ ：１ ３
—

２ １ 涉及
“

长 老
”

的条文来 自 早期律法传统 ，与 《 申命记 》其 他律 法的

来源材 料不 同 ， 参见Ｂ ｅｒｎａｒｄＭ ． Ｌ ｅｖｉ ｎｓ ｏｎ ，ａｎｄ认 ｅｔｆｅ ｒｍｅｎｅ ｕｔ ｉｃｓｏ／ ｉｅｇａＺ ／／ｍｃｗａ＾ｏｒａ ．

ＮｅｗＹｏ ｒｋ ：ＯｘｆｏｒｄＵｎｉ ｖ ｅｒ ｓ ｉ ｔｙＰｒｅｓｓ ，１ ９９７ ，１ ２４
—

１ ２７。 亚历 山大 ． 罗 夫 （ Ａｌｅｘ ａ ｎｄｅｒＲｏｆ６ ）认

为 ， 《申命记》 ２２：２０
—

２ １ 及 １７ ：２
—

７ ；１ ３ ：２
—

９是编修者 Ｄ２对 《 申命记 》早期律法材料的扩

张 ．参见 
Ａｌ ｅｘ ａｎｄ ｅｒＲｏｆｃ

， Ｚ？ｅｉＵ．
：ａｎｄＬｏｎｄｏｎ ：

Ｔ＆Ｔ Ｃｌ ａｒｋ ，２００２ ，
１ ７９ 〇

３０８



《申命记 》２ ２ ： １ ３
—

２９在近东律法处境下的解读

处 ，及其如何体现出 以色列律法的发展。

二 、 《申命记》２２ ： １３
—

２９在近东律法处境下的解读

《申 命记》 ２２ ：

１ ３
—

２９与近东律法之 间存在很多联系 ： 《申 命记》第 ２２章

采用 了楔形文字文书的 编修技巧 ，

？并表现出与近东律法相似 的结构和行

文风格 ②
。 熟 知 近东 法律 典籍 ，

本是 以 色列律法编纂 者的基本 学识要

求 。
③据此研究者认为 ，该段经文本身起源于近东 的律法传统？ 。 将它放

在近东律法 的环境下进行分析⑤ ， 有助于对编纂者的选材 、修改和编纂 目

的进行深人了解 。

①Ｅｃ ｋａｒ ｔＯ ｔ
ｔｏ ，

Ｍ

Ｔｏｗｎ ａ ｎｄＲｕｒａｌ Ｃ ｏｕｎ ｔｒｙ ｓ ｉ
ｄｅ ｉｎＡｎｃ ｉｅｎｔＩ ｓｒａｅ ｌｉｔｅＬ ａｗ：Ｒｅｃｅ ｐ ｔｉｏ ｎａ ｎｄＲｅ ｄａｃ

？

ｔｉｏ ｎｉ ｎＣｕｎｅｉ ｆｏｒｍａｎｄＩ ｓｒａｅ ｌｉｔ ｅＬａｗ
＂

，ＪＳＯＴ５７（
１ ９９ ３

）
：３
＿

２２ ．

② 《 申命记 》２２ ：１ ３
—

２９与近东律法具有 相似的结构文体 ， 比 如一个小单元包括四条具体律

法
，
以

“

不可……
”

来 规定 （ 申 ２２ ：１ ９ ，２
６

，２９ ） 。 具体说来 ，与 《 申命记 》２２ ： １ ３
—

２９具有相 似

结构的近东律法包括 《 汉谟拉 比法典》 中 的第 ９ 、 １６８ 、 ２０ ６
、
２２７部 分 ， 《亚述 中期律法 》中 的

第５ 、 ２２ 、 ２４ 、 ４５ 、 ４７
部分 。 见

Ａｌｅｘ ａｎｄｅ ｒＲｏ￡６，Ｄｅ ｕ＊ ．

：／ ｓｓｍｍａｎｒｆ／ｎ如
ｐ

ｒｅｔａｉ
ｉ

＇

ｏｎ． Ｌ ｏｎｄｏ ｎ ：Ｔ＆Ｔ

Ｃ ｌａｒｋ ，２００２ ， １ ７０ 。

③ 参见 对 《 申命记 》编纂者与近 东律法关系的相关研究 ： Ｒａｙ ｉｎ〇ｎｄＷｅ ｓｔ
ｂ ｒｏｏｋ ，

“

Ｂ ｉｂｌ
ｉｃ ａ ｌａｎｄ

Ｃ ｕｎｅｉｆｏｎｎＬａｗＣｏｄ ｅｓ

１＊

，ＲＢ９２ （
１９８５

）
：２ ５７ ．Ｅ ｃ ｋａｒｔ Ｏｔｔｏ ，

＂

ＴｏｗｎａｎｄＲｕｒａｌ Ｃ ｏｕ ｎｔｒｙ ｓ ｉｄｅｉｎ

Ａｎｃ ｉｅｎ ｔ Ｉｓ ｒａ ｅｌ ｉｔｅＬａｗ ：Ｒｅｃｅｐｔｉｏ ｎａ ｎｄＲｅ ｄａｃ ｔｉｏｎ ｉｎＣｕ ｎｅ
ｉｆｏｒｍａ ｎｄＩ

ｓ ｒａ ｅｌ
ｉ
ｔ ｅＬａｗ

＂

，ＪＳＯ Ｔ５７

（
１ ９９３

）
：１９
—

２２ ．Ｐ ａｍ ｅｌ ａＢ ａｎｎａ ｓｈ ，Ｈｏｍｉ ｃｉｄｅｉｎ ｔｈｅＢｉｂ ｌｅＷｏｒｌ
ｄ．Ｃ ａｍｂｒｉｄ

ｇｅ ／Ｎ ｅｗＹｏ ｒｋ ：
Ｃａｍ

？

ｂｒｉｄｇｅＵ ｎｉ ｖｅ ｒｓ ｉｔｙＰｒｅｓ ｓ
，２００５ ， ２０４〇

④ 相关研究 参 见
Ｐ ａｍｅｌａＢ ａｒｍａ ｓｈ

，ｔｆｏｍ ｉｃｉｄｅ ｉｎ认ｅ ＩＴｏ ｒＷ． Ｃ ａｍｂｒ ｉｄｇｅ／ＮｅｗＹｏ ｒｋ ：Ｃａｍ
－

ｂｒｉ ｄｇｅＵｎｉ ｖｅ ｒｓ ｉｔｙＰｒｅｓ ｓ ，２００５ ， ２
＿

３ 。

⑤ 在对 《 申命记 》 的律法进行研究时 ，需要注意 《 申命记 》的记 载并不 能完全 反映古 以色列
一

犹大社会的律法状况和运行机制 。 对于圣经 中律法及近东法典 的本质 ，学者们
一直都有

争议 。 参 见
ＡｎｎｅＦ ｉ ｔｚｐ ａｔｒｉｃ ｋ

－ＭｃＫ ｉｎｌｅ
ｙ，
 ７％ ｅ７Ｖａ财／ｏ ｒｍ ｃ＾ ｉｏ／ｉ〇／ ＊Ｓｃｒ ｉ６ ａＺ Ａｒｆｖｉｃｅ ｔｏ

Ｌａｗ． ＪＳＯＴＳｕｐ２８７ ， Ｓｈｅｆｆｉｅ ｌｄ ： 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Ａ ｃａｄｅｍ ｉｃＰ ｒｅｓｓ ， １
９９９ ， ８ １

—

１ １２ 。 但是在某些方面 ，

《 申命记 》也对 当 时的律法情 况进行 表现 ，记 载 了古 以 色列社会 的司 法制 度 。 参见 Ｒ ａｙ
？

ｍｏｎｄＷｅ ｓｔｂｒｏｏｋ
，

“

Ｃｕｎ ｅｉｆｏｒｍＬａｗＣｏｄｅｓａｎｄｔｈｅＯｒｉｇ ｉｎｓｏ ｆＬｅ ｇ ｉｓｌａ ｔ
ｉｏ ｎ

’’

，７９ （

１９８９
）

：

２０ １

—

２２２
； 
Ｂ ｒｕ ｃｅＷｅｌｌｓ ，ＴｈｅＬａｗ ｏｆＴｅｓ ｔｉｍｏｎｙ ｉｎｔｈｅＰｅ ｎｔ ａｔｅｕｃ ｈａｌＣｏｄｅｓ ．ＢＺＡＢＲ４

；Ｗ ｉｅ ｓ
？

ｂａｄｅｎ ：Ｈ ａｒｒａｓ ｓｏｗ ｉｔｚ ， ２００４ ，１ １

—

１ ５ 。

３０９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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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
＿

） 《 申命记》２２ ：
１ ３
—

２ １ 在近东律法处境下的解读

从近东律 法 中并未发现与 《 申命记 》 ２２ ：
１ ３
—

２ １ ①相似的 律法 ，唯 《汉

谟拉 比法典》 （
ＬＨ

，
ＬａｗｓｏｆＨ ａｍｍｕｒａｂ ｉ

）
１ ３ １
—

１３ ２有妻子被指控通奸的条

款 。
？ 在 《汉谟拉 比法典 》 １ ３ １ 中 ， 当妻子遇到丈 夫的 指控 而丈夫 却没有

实 际证据时 ， 妻子可 以 通过起誓来证明 自 己 的清 白 ，但为 了保 护丈夫 的

名 誉 ，
此事须保守 私密 。 而在 《汉谟拉 比 法典 》 １ ３２ 中 ， 当妻 子遇 到第三

方的通 奸指 控 ，第 三方又缺 乏证据 时 ， 妻 子须在河 中 公开 接受试炼 ，
以

证 明 自 己 的 清 白 ，挽 回 丈夫受损 的 名 誉 。 对于假指控 ， 《汉谟拉 比法典 》

２
，９
—

１ １ 有 明 确 的记载 ： 假指控 者要受 到 以牙 还 牙的惩罚 ， 以补偿受指

控 者可 能遭受 的 刑罚 。
③

《 申 命记 》 １９
：

１６
—

２ １ 也 明确 规定 ，对作假见证

者要进 行
“

以命偿命 ，
以 眼还 眼

，
以 牙还 牙… …

”

的惩罚 （ 申 １９
：

２ １
） 。 但

是 ， 与 《汉谟拉 比法典 》 ２ ，
９
＿

１ １ 、 《 申 命记 》 １ ９
：
１６
—

２ １ 相 比
， 《 申命记 》 ２２ ：

１ ３
—

２ １ 对诬告新娘 丈夫 的惩罚 不是 以 石击毙 （对不贞 新 娘 的 处罚 ） ，
而

是在长老面前赔偿新娘 的 父亲
一百舍客勒银子 ，

且终身不可与被诬告 的

新 娘离婚 。

《 申 命记 》 ２２ ：
１ ３
—

２ １ 与 １９ ：
１ ６
—

２ １ 乏间对于假见证处罚 的 矛盾 ，

一

直

① 对于
“

已 许配的少女 婚前失贞
”

问 题 ， 《 申命 记 》 ２２ ： １ ３
—

２ 丨 的规定 与 《申 命记 》 ２２ ：２３
—

２４

相矛盾
。
对于这种 矛盾 ， 有学者认为这两节经文原 属于不同 的来源 ，

矛盾 是由 后期材 料

汇编 造 成 的 。 参 见Ｂ ｒｕｃｅ Ｗｅ ｌｌｓ
，

“

Ｓｅｘ
，Ｌ ｉ

ｅｓ
，
ａｎｄＶ ｉ

ｒｇｉ
ｎａ ｌＲａｐｅ ：ｔ ｈｅ Ｓｌ ａｎｄｅｒｅ ｄＢｒｉｄｅａ ｎｄ

Ｆａｌ ｓｅＡｃ ｃｕｓａ ｔｉｏｎｉ ｎＤ ｅｕ ｔ
．

Ｍ

，ＪＢＬ １ ２４（
２００５

）
：４７

； 
Ａ ｌｅｘａｎ ｄｅ ｒ Ｒｏｆ６ ， Ｄ ｅｕ ｔ

．

：Ｉｓ ｓｕｅｓａｎｄＩｎｔｅ ｒｐｒｅｔａ
－

ｔ ｉｏｎ． Ｌ ｏｎｄｏｎ ：Ｔ＆ＴＣ ｌａ ｒｋ ， ２００２ ，１ ７９ 。 而对于 《 申 命记》 ２２ ：１３
—

２ １ 最早 的材料来源 ，艾 卡

特 ？ 奥托
（
Ｅ ｃｋ ａｒ ｔＯ ｔｔｏ

）
着 眼于该 段经 文的叙事风格 ， 认 为它来 自 最早的法庭记 录 。 Ｅ． Ｏｔ ｔｏ

，

Ｍ

ＴｏｗｎａｎｄＲ ｕ ｒａｌＣｏ ｕｎ ｔｒｙ ｓｉｄｅ ｉｎＡｎｃ ｉｅｎ
ｔ
 Ｉｓｒａ ｅｌｉ

ｔ
ｅＬａｗ ：

Ｒｅ ｃｅｐｔ ｉｏｎ ａｎｄＲｅｄａｃｔ ｉｏｎｉｎＣ ｕｎｅ ｉ

？

ｆｏｒｍａ ｎｄＩｓｒａｅ ｌ
ｉ
ｔｅ Ｌａｗ

＂

，ＪＳＯＴ ５７（
１９ ９３

）
： １３４ 〇

②ＢｒｕｃｅＷｅｌｌｓ ，

“

Ｓｅ ｘ， Ｌｉｅ ｓ ，ａｎｄＶ ｉｒ
ｇ

ｉｎａ ｌＲａｐｅ ：ｔｈｅＳｌａ ｎｄｅ ｒｅｄＢｒ ｉｄｅ ａ ｎｄＦ ａｌｓｅＡｃ ｃｕ ｓａ ｔｉｏｎｉ ｎ

Ｄｅｕｔ ．

”

， 邛Ｉ １ ２４
（
２００５

）
：５２
—

５３ ．

③Ｃｙｎ ｔ
ｈ

ｉａＥｄｅ ｎｂｕｒｇ ，

“

Ｉｄｅ ｏｌｏｇｙａｎ
ｄＳｏｃ ｉａｌＣｏ ｎ ｔｅｘ ｔｏｆｔ

ｈ ｅＤｅ ｕ ｔｅｒｏｎｏｍ ｉｃＷｏｍｅｎ

’

ｓＳｅｘＬａｗｓ

（
Ｄｅ ｕ ｔ

．２２ ： １３
—

２９
）

＊

＼Ｊｏｕｒｎａｌ ｏｆ

Ｂ ｉｂ ｌｉｃ ａｌＬｉ
ｔ ｅｒａｔ ｕｒｅ １ ２８（

２０ ０９
）

：４９ ．

３１ ０



《申命记》 ２２ ：
１ ３
—

２９在近东律法处境下的解读

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 。
？但是实 际上 ， 如果对古代近东 的婚俗文化进行深

入研究 ，就会发现 ，
《申 命记》 ２２ ：

１８规定对丈夫予 以
“

惩治
”

、 以
“
一百舍客勒

银子
”

和
“

终身不可休妻
”

相惩罚 ，是与新娘 的父亲可能遭受的损失相符合

的 ：首先 ，关于
“

长老的惩治
”

，有些学者认为 ， 《申命记 》２２ ： １ ８ 中 的
“

惩治
”

指

鞭打？ ，鞭打是一种羞辱性刑罚 。 在古代近东 ，女儿 出嫁前被视为父亲 的

财产 ，看护她不受其他男子侵犯是父亲 的责任 。 ＠如果女儿结婚前与别 的

男子发生性关系 ，则是对父亲的极大侮辱 。 特别是在 《申 命记 》 ２２
：

２ １ 中 ，新

娘如果被判婚前失贞 ，会在父家门 口被石头打死 ，
这是对父亲名 誉 的极大

损坏 。 因此
，如果丈夫被证实为诬告新娘 ，

他将要被鞭打
， 承受身体折磨和

公开羞辱 ， 以此对新娘父亲可能遭受的损失进行补偿 。 其次 ，关于
“
一百舍

客勒银子
”

，在古代近东社会 ，如果新娘被发现婚前失贞 ，
而丈夫在不知晓

的情况下娶 了她
，那么丈夫有权 向新娘 的父亲索要其先前支付的聘礼 ，

以

及一定数量 的赔偿金 。
④所 以 《 申 命记 》 ２２ ：

１９规定 丈夫支付
“
一百舍客勒

① 比如有学者认为 ，这种前后矛盾的律法记录 ，反 映了两 节经文出 自 不同 的传统 ，
后来的编

写者忽 视其 间的 矛盾 ， 将它们 统 和在
一 Ｓ

ａ
Ａ 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Ｒｏ ｆ６

，
ｉ） ｅｗ ｉ

．

： ／ｗｗｅｓ ａ ？ ｉｄ ／／ｉＺｅ ；ｐｒｅ
＾

ｉ
－

￡
ｉｏｎ ． Ｌｏ ｎｄｏ ｎ ：Ｔ＆Ｔ Ｃ ｌａ ｒｋ ， ２００２ ， １ ３６ ． 而另 一派学 者认为 ，经文并没有清楚地记录丈夫是否

正式指 控新娘 ，如果丈夫只是散布新娘不贞 的谣言 ，则 他算不上
“

作见证
”

，也就免于对她

进 行
“

以 牙还 牙
”

的处 罚
。

Ｔｉｍ ｏ ｔｈｙＭ ．Ｗ ｉｌｌｉ ｓ ， ！ＴＡｅ ｊＥＷｅｒ ｓｏ／ （ＡｅＣ ｉ
ｉ
ｙ：

＞
１Ｓｔｕｄｙ〇／ 认ｅ 扣－

ｄｅｒｓ
－

Ｌａｗ ｓ ｉ
ｎＤｅｕ

ｔ
． ．Ａ ｔａｌ ａｎ ｔａ ：Ｓｏ ｃ ｉｅｔｙ ｏｆＢ

ｉ
ｂｌｉｃ ａｌ Ｌｉ

ｔ
ｅ ｒａ

ｔ
ｕ ｒｅ

，２００１ ｆ２２２
一

２２５
〇

② 关于 《 申命记 》２２ ：１ ８ 中 的
“

惩治
”

（ １ ０
，

）是否为
“

鞭 打
”

的讨论 ， 参见 Ｂ ｒｕｃｅ Ｗｅ ｌｌｓ ，

“

Ｓｅ ｘ， Ｌｉｅｓ ，

ａｎｄＶ ｉｒｇｉｎａｌＲａ
ｐ
ｅ ：ｔｈｅＳｌａｎｄｅｒｅｄ ＢｒｉｄｅａｎｄＦａｌｓｅＡｃ ｃｕ ｓａｔｉｏｎＪＢＬ１ ２４（

２００５
）

：４３ ． Ｃａｒ
？

ｏ ｌｙｎ Ｐｒｅ ｓｓｌ ｅｒ
，Ｔ

ｈｅＶｉｅｗｏｆ
Ｗｏｍ ｅｎＦｏｕｎｄ

ｉ
ｎｔ

ｈｅＤｅｕｔｅｒｏｎｏｍ ｉｃ ＦａｍｉｌｙＬａｗｓ． Ｂ ｅｒｌ ｉｎ／ＮｅｗＹｏｒｋ ：Ｗ ．

ｄｅＧｒａｙ ｔｅｒ ： １９９３，

２８
—

２９ ． Ａｎ
ｔ
ｈｏ ｎｙ


Ｐｈ ｉ ｌｉｐｓ， 

“

Ａｎｏｔ
ｈｅ ｒ

Ｌｏｏ ｋａ ｔＡｄｕ ｌ
ｔ
ｅｒｙ

”

， ／ＳＯｒ ２０
（
１ ９８ １

）
：９ 。 在

近东律法 《汉谟拉 比法典 》 １ ２７和 《亚述中 期律法 》 １ ８ 中 ， 如果丈夫诬告其妻子通奸 ， 会被判

遭鞭 打 的刑罚 。 参见 Ｔｉｋｖ ａＦｒ
ｙ
ｍｅｒ

－Ｋｅ ｎ ｓｋ
ｙ ，

“

Ｖｉｒ
ｇ

ｉｎ ｉｔｙ ｉｎ ｔｈｅ Ｂ ｉｂ ｌｅ

”

，
ｉｎＶｉ ｃｔｏｒＨ ．Ｍａｔｔｈｅｗ ，

Ｂ ｅｒｎａ ｒｄＭ ．Ｌｅｖ ｉｎｓｏｎ ，ＴｉｋｖａＦｒｙｍ ｅｒ
－

Ｋｅ ｎｓｋｙ，Ｇｅｎｄｅ ｒａｎｄＬａｗｉ
ｎｔｈｅＨｅｂｒｅｗＢｉ

ｂｌｅａｎｄ ｔｈｅ ＜４／ ｉ
－

ｃｉｅｎｔＮｅａｒ Ｅａｓｔ
． Ｊ ＳＯＴＳｕｐ ２６２ ；

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： Ｓｈｅｆｆｉ ｅｌｄ Ａ ｃａｄｅｍ ｉｃＰｒｅｓｓ ，１ ９９８ ，９４〇

③Ｂ ｒｕｃ ｅＷｅ ｌｌｓ
，

＂

Ｓｅｘ
，Ｌ

ｉｅ ｓ
，ａｎｄＶ ｉｒｇ ｉｎａ ｌＲａｐ ｅ：ｔｈｅＳｌａ ｎｄｅｒｅ ｄＢ ｒｉ ｄｅａｎｄＦａ ｌｓｅＡ ｃｃ ｕｓａｔ

ｉ ｏｎｉｎ

Ｄｅ ｕ ｔ
；＼ＪＢＬ １２４（

２０ ０５
） ：
６２ ．

④Ｃ ａｒｏｌｙｎＰ ｒｅｓｓｌ ｅｒ ， ＴＴ ｉｅＶｉｅｗ〇／ ＩＴｏｆｆｗｎＦｏｕｒａｒｆｉｎ认ｅ ｊＤｅｉＵｅｒｏｎｏｍ ｉｃＦａｍ ｉ Ｚｙ Ｌａｗ ｓ ．Ｂ ｅｒ ｌ ｉｎ ／Ｎｅｗ

Ｙｏ ｒｋ ：Ｗ ． ｄｅＧｒｕｙ ｔｅｒ ： １ ９９３ ，２８
—

２９ ．

３ １ １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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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子
”

， 是与新娘 的父亲可能遭受 的金钱损失相符合 的 。 其三 ，关于
“

终身

不可休她
”

，从
“

恨恶
”
一

词可见 ， 《 申命记 》 ２２
：
１ ３
—

２ １ 实际是处理离婚的律

法 。
①丈夫娶过新娘后 ，

可能因 为想要索 回聘礼或其他原 因 ， 而诬告新娘

以便与她离婚 。《 申 命记 》２ ２ ：
１９对丈夫不可休妻 的处罚使他无法再寻找借

口诬告妻子 ，这不仅是对被诬告新娘婚姻地位 的保护 ，
也是对新娘父亲的

尊严的 维护 。

另
一

方面 ， 《 申 命记 》２ ２ ：

１ ３
—

２ １ 也 明 确记载 ， 当丈夫对新娘进行指控

时 ，新娘 的父母可 以通过证据来证明女儿的清 白 ，对证据 的重视是与近东

律法相区别 的 。 《申 命记 》２ ２ ：
１ ３
—

２９中讲究证据这
一

特点 ， 与 《申 命记 》圣所

中心 主义 的观念有关 ，其编纂者认为 ， 新娘被指控的案件不可 以通过在地

方性圣所 中起誓和试炼来解决 ， 因 为对于裁决事件而言 ， 只有耶路撒冷 中

心圣所才具有绝对权威性 ，
② 由于种种 限制 ，

人们不可能将每个案子都交

给 中心圣 所 ，故其不允许通过起誓和考验来解决案件 ，
而是直接把实际证

据当成解决案子的关键 。

（
二

）《 申 命记 》２２ ： ２２ 在近东律法处境下 的解读

《 申命记 》２２ ：

２２是关于 已婚妇女行淫 的律法 ：

“

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

人行淫 ，就要将奸夫 、 淫妇一并治死。

”

该律法对于行淫者的处罚非常严厉 ，

因其认为通奸给以色列带来了罪 ，
只有将奸夫淫妇

一

并处死 ，才能
“

把那恶

从 以 色列 中除掉
”

。 近东 律法 中也有 涉及通奸的 条文 ， 见于《汉谟拉 比法

典 》 １２９
、 《赫梯律法》 （ＨＬ

，

Ｈｉｔｔｉ ｔｅＬａｗ ｓ） １ ９７
—

１９ ８ 和 《亚述中期律法 》 （ ＭＡ Ｌ
，

① 《 申 命记 》２２ ：１ ３
—

２ １实 际上 是处理离婚 的律法 。
因 为把《 申命记 》 ２２：１ ３ 与 《士 师记 》 １５ ：

２ 、 《便西拉智训 》７ ：
２６ 进行 对比可 以发现 ，三节经文 中的 （

恨恶 ）

一词都与离婚有关 ，

参见Ｒ． Ｙａｒｏｎ ，

“

ＯｎＤｉ ｖｏｒｃｅ ｉｎ Ｏ ｌｄ Ｔｅｓｔ ａｍｅ ｎ
ｔＴ ｉ

ｍｅ ｓ

”

， 《瓜４３ ．４
（
１ ９５７

）
： １ １ ７

—

１２８ 。

② 只有 当案件十分难解 ，并且影响到宗族部落 ，可能引 起较大纠纷时 ，该案子才会被递交至

中心圣 所 ，让 长 老和 祭 司一 起解 决 。
引 自 Ｍｏ ｓｈｅＷｅ

ｉ
ｎｆｅｌ ｄ

，Ｄｅｕ ｌ．ａ ｎｄ
ｔ
／ｉｅｆｌ ｅｕｔｅｒｏｎｏｍ

ｉ
ｃ

Ｓｃｈｏｏｌ
． Ｏｘｆｏｒｄ ： Ｃｌ ａｒｅｎｄｏｎＰ ｒｅ ｓｓ ，１９７２ ，２３４

—

２３５〇

３１ ２



《 申命记 》２２ ： １ ３
—

２９在近东律法处境下的 解读

Ｍ ｉｄｄｌｅＡ ｓ ｓｙ
ｒｉａｎＬａｗ ｓ ） １ ５ 。

①但是这些律法对通奸者的处罚 ，都 比 《 申命记 》

２２ ： ２２ 宽松许多 。 如果行淫妇人的 丈夫愿意原谅他们 ，
可以适 当减刑 。 《汉

谟拉 比法典 》是早期律法 ，直接将婚外性行为规定为通奸 ，
而未规定强奸与

通奸 的区别 。 《赫梯律法 》 １９７
—

１ ９８ 和 《亚述中期律法 》 １ ５是后期律法 ， 对强

奸与通奸予 以区分 ：如果妇人是被强奸 ，
将免于责罚 ；

如果是通奸 ，就会被

处死 。 区分的方法是性行为发生的地点 ，如果发生在私密地方 ，会被判为

通奸
；
发生在公开处所 ，会被判为强奸 。 从 《汉谟拉 比法典 》

１２ ９到 《赫梯律

法 》 １ ９７
—

１９ ８ 和 《亚述中期律法 》
１ ５

，
可 以看 出近东律法的进化和发展 。

虽然 《赫梯律法 》 １ ９７
—

１ ９ ８ 和 《亚述 中期律法 》 １５对原有律法进行了更

改 ，
但《 申命记》 ２２ ：

２２ 的编纂者并未将丈夫许可下 的减刑加入其中 。 以 色

列律法与近东律法 的这种差异 ，表现 了 以色列人与近东其他 民族对通奸的

不 同看法 。 虽然以 色列 律法与近东律法一样 ，都认为通奸者应该被处死 ，

但以色列人把通奸看成对
“

耶和华与 以色列神圣关系
”

的破坏 ，是对耶和华

的 冒 犯 ，会影 响 以色列与 耶和华 的神圣契约 ，
所 以通奸者必须被处死。 但

近东律法将通奸看成对丈夫权力 的侵犯 ，认为妻子是丈夫 的所有物 ， 如果

通奸妇女 的 丈夫 同 意宽恕 ， 可以对她减刑 。 另 一方面 ， 有学者认为 《申 命

记 》 ２２ ：
２２ 的编写受到早期律法 《汉谟拉 比法典 》 １ ２９ 的 影响 ，

②虽然后期 的

《赫梯律法 》 １ ９７
—

１９ ８ 和 《亚述 中期律法 》 １ 对原有律法条文进行了改革 ， 区

分婚外性行为的 自 愿和 非 自 愿情况 ，而 《 申命记 》 ２２ ：
２２ 的编纂者却保持了

原有 的律法传统 ，并没有随之进行改变 。

① 律法 内 容引 自Ｍａ ｒｔ ｈａＴ ．Ｒｏ ｔｈ ， ｌｅｗ财执 ａｒａ ｃ
？Ａ

ｓｉａＭ ｉｒａｏ ｒ．Ａ
ｔ
ｌａｎｔ ａ：

Ｓｃ ｈｏｌａ ｒ ｓＰｒｅｓ ｓ
， １ ９９７ 。 转引 自Ｃｙｎ ｔｈｉ ａＥ ｄｅ ｎｂｕｒｇ ，

“

Ｉｄｅ ｏｌ ｏｇｙ ａｎｄＳｏｃ ｉａｌ Ｃｏｎｔｅｘ ｔｏｆ
ｔ ｈｅＤｅｕｔｅ ｒ

－

ｏｎｏｍ
ｉ
ｃＷ ｏｍ ｅ ｎ

＇

ｓＳ ｅｘＬａｗｓ（Ｄ ｅｕ
ｉ

．２２ ： １３
—

２９
）

＂

，Ｊｏ ｕ ｒｎａｌｏｆ
Ｂｉｂ ｌｉｃａ ｌ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 １ ２８（

２００９
）

：

５ １

—

５２。

？Ｃ ｙｎｔｈｉａＥｄｅｎｂｕ ｒｇ ，

＇ ＊

Ｉｄｅ ｏｌ ｏｇｙａｎｄＳｏｃｉａ ｌＣ ｏｎ ｔｅ ｘｔｏ ｆ ｔｈｅＤｅ ｕ ｔｅｒｏｎｏｍ ｉｃ Ｗｏｍ ｅｎ
＇

ｓＳｅｘＬ ａｗ ｓ

（
Ｄ ｅｕｔ ．２２ ：１ ３

—

２９
）

Ｍ

， Ｊｏｕ ｒｎａｌ ｏｆ

Ｂ ｉｂｌｉｃ ａｌＬｉ
ｔｅｒａｔ ｕ ｒｅ １２８（

２００９
）

：５２ ．

３１ ３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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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Ｋ 申 命记 》２２ ： ２３
—

２７在近东律法处境下的解读

《 申命记 》
２２

：
２ ３
—

２７根据地点 的不同判断已许配的处女与人行淫 的性

质
：
如果是在城 内

， 处女是与人通 奸 ；
如果是在野外 ，处女是被人强奸 。 近

东律法中也有相似 的条款 ，按照 《乌尔那木律法 》 （ＬＵ
，
Ｌａｗ ｓｏｆＵ ｒ

－Ｎａｍｍｕ ）

６和 《艾什南那律法 》 （ ＬＥ
，
ＬａｗｓｏｆＥ Ｓｈｎｕ ｎｎ ａ ） ２６ 的规定 ，

①如果 已被许配 的

处女遭人强奸 ，
男 方会被惩罚 ，

少女不需要为这件事受罚 ； 《汉谟拉 比法典 》

１３ ０虽然没有 明确规定少女是被人强奸还是与人通奸 ，仍然规定少女是无

罪 的 ，不需要 为此事受罚 。 在这三条近东律法中 ，无论少女处 于主动还是

被动地位 ，是在城乡 还是在野外 ，都不会受 到惩罚 。 但是《 申命记 》２２ ： ２ ３
—

２７不但按地点对强奸和通奸进行 区分 ，
而且规定与人通奸 的已许配少女会

受到石击致死的严厉惩罚 。 虽然 《赫梯律法 》 １９ ７和 《亚述中期律法》 １２
—

１４

也根据地点来确定 已婚妇人是通奸还是被强奸 ： 如果在野外 ，就是通奸 ；如

果在城 内 ， 就是强奸 。 但是 《 申命记 》２２ ： ２ ３
—

２ ７却 采取截然相反的地点次

序 ： 如果发生在野外 ， 是被强奸 ；
如果发生在城 内 ， 则是与人通奸 。 因 为以

色列人认为 ，如果处女已经被许配他人 ，就有责任捍卫 自 己 的贞洁 ；如果任

凭别人侵犯 ， 破坏未来丈夫对她的 性权力 ，就将被视为 自 愿参与到那种行

为 中去 ，应按相关法律被处 以石刑 。
②但是在近东律法 （ 《乌尔那木律法 》 ６

和 《艾什南那律法 》
２６

） 中 ，如果与 已被许配的处女发生关系 ，就是对她未来

丈夫权力 的侵犯 ，
而少女作为丈夫被侵犯 的所有物 ，

不需要为此负责 。 被

惩罚的是侵犯丈夫权力 的男子 ， 而非少女本身 。

① 《乌 尔那木律法 》和 《艾什南那律法 》的 内容引 自 Ｍａｒ ｔｈａ 
Ｔ ． Ｒｏ ｔｈ ， ＬａｗＭｅｓｏ

－

／
７ 〇ｔａ ｍｗａｎｄＡｓ

ｉ
ａ财 Ａｔ ｌａｎ ｔａ ： Ｓｃｈｏ ｌａ ｒｓＰ ｒｅ ｓｓ

，
１ ９９７ 。 转 引 自Ｃ ｙｎ ｔ ｈ

ｉ
ａＥｄｅｎｂｕ ｒｇ ，

“

Ｉｄｅ ｏ ｌｏ－

ｇｙ
ａｎｄＳｏ ｃ ｉａｌ Ｃｏ ｎｔ

ｅｘ ｔｏｆｔｈｅＤｅｕｔｅ ｒｏｎｏｍ ｉ
ｃ Ｗｏｍｅ ｎ

＇

ｓ Ｓｅｘ Ｌａｗｓ（
Ｄ ｅｕｔ

．２２ ：１ ３
—

２９
）

Ｍ

， Ｊｏｕｒｎａｌ

ｏｆ

Ｂ ｉｂｌｉｃａ ｌＬｉ ｔｅｒａｔｕ ｒｅ１ ２８（
２００９

）
：５ ３ 〇

② 《 申命记 》 ２２ ：２ ３ 中 的
“

许配
”
一 词除 了在 《 申命记 》 ２２ ：２ ３ ， 只在 《撒母耳记 下 》３ ：

１ ４ 中 出现

过 ，表迅 丈夫 已 经 为未 婚妻 支付 了聘 礼 ， 对 未婚妻具有性权 力 。 Ｃ ａ ｒｏ ｌ
ｙｎ Ｐｒｅｓｓ ｌｅｒ ，７

Ｖ
ｉｅ

Ｖｉ
ｅｗｏｆＷｏｍ ｅｎＦｏ ｕｎｄ ｉｎｔｈ ｅＤｅ ｕ ｔｅｒｏｎｏｍｉ ｃＦａｍ ｉｌ

ｙＬ
ａｗｓ ．Ｂ ｅｒｌ

ｉ
ｎ

／Ｎ ｅｗＹｏｒｋ ：Ｗ．ｄｅＧｒｕｙ
ｔｅｒ：

１９９３ ， ３２
．

３ １４



《 申命记》２２ ： １３
—

２９在近东律法处境下的解读

虽然 《 申命记 》 ２２ ：
２ ３
—

２７认为 已许配的处女有责任守卫 自 己 的贞洁 ，

该律法也存在着缺 陷 ，
比如 ，

以过于绝对 的方式 区分城里 的通奸和 田野 的

强奸 。 少女也有可 能怀着预谋在 田野与人通奸
，
或者在城里遇到意外

，
在

无法喊叫他人的情况下被人强奸 。

（
四 ） 《 申命记 》２２ ：

２８
—

２９在近东律法处境下的解读

《 申 命记 》２ ２ ：
２８
—

２９是关于
“

未许配处女被强奸
”

① 的律法条文 。 对于

这段经文 ，有学者认为它与 《出埃及记 》２２ ：
１６相对应 ：

二者出 自 同样的律法

源头 ，分别记录未许配少女 被强奸和被诱奸这两种情况 。
？在近东 律法

中
， 与之相似 的是 《亚述 中期律法 》５ ５

—

５ ６
，它是未许配少 女被人强奸／诱奸

的律法③ 。 但是 ，对男子 的处罚 ，
《 申 命记 》 ２２ ：

２ ８
—

２ ９和 《出埃及记 》
２２

：

１ ６

要 比 《亚述中期律法 》５ ５
—

５６严厉很多 。 如果未许配的处女被诱奸 ， 《亚述

中期律法 》５６ 只 是要求男子 向少女 的父亲交付与聘礼等值 的罚金 ， 以 弥补

父亲因 可能无法嫁 出女儿而遭受 的经济损 失 。 而在 《 出埃及记 ＞２２ ：
１ ６ 中 ，

男子不仅要交付与聘礼等值的罚 金 ，
而且如果少女 的父亲不反对 ，他还要

娶被害少 女为妻 。 在
“

未许配的处女被强奸
”

方面 ，
《亚述 中期律法 》 ５５规

定 ， 男子要 向少女 的父亲支付与聘礼等值的罚金 ，受害少女的父 亲有权将

少女嫁给任何愿意娶她 的人 。 而在 《申命记 》 ２２ ：
２ ８
—２９ 中 ，男子不仅要支

付五十舍客勒银子作为罚金 ，
而且无论父亲是否 同意 ， 他都要娶被 害少女

为妻 ，
且终身不可休她 。

① 卡 罗琳？普雷斯勒 （
Ｃ ａｒｏｌ ｙ

ｎＰｒｅｓ ｓｌｅ ｒ
）
根据《申命记》２２ ： ２ ８中男子

“

抓住她与她行 淫
”

，认为此

处指的是强奸 ，
而 《出埃及记 》２２ ：１ ６中

“

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少女
”

， 指的是诱奸 。
具体分

析见
Ｃａｒｏ ｌ

ｙ
ｎＰｒｅ ｓｓｌｅ ｒ

，

Ｖｉｅｗ〇／ 『ｏｍｅｎｆＶｍｍｉ ｉｎ认ｅＦａｍ ｉ／
ｙ

ｊＬａ？／ ｓ
．

Ｂ ｅｒ ｌ ｉ ｎ／

ＮｅｗＹｏｒｋ ：Ｗ ． ｄｅＧｒｕｙ ｔｅｒ： １ ９９ ３ ，３７ 。

②Ａｌ ｅｘａｎｄｅ ｒＲｏｆ６ ，

Ｚ）ｅｕｔ． ．

＿

ａｒｎｆ ／ｎ ｔｅｒｐｒｅ如 ｉｏｎ ． Ｌ ｏｎｄｏｎ ：Ｔ＆ＴＣｌａｒｋ ， ２００２ ， １ ７ １ ．

③ 律 法 内容 引 自Ｍａｒｔ
ｈａＴ ． Ｒｏ ｔｈ

，
ｌａｗ加ｍＭ

ｉ
ｎｏｒ．

Ａ ｔｌａｎｔａ： Ｓｃｈｏ ｌ
－

ａｒａＰ ｒ＾ｓ， １９９７ 〇转 引 自Ｃ ｙｎｔｈｉａＥｄｅ ｎｂｉｕ＾，

“

Ｉｄｅｏｌｏ
ｇｙ 

ａｎｄＳｏｃｉａｌ Ｃｏｎ ｔｅｘｔ ｏｆ ｔ
ｈｅＤｅｕｔｅｒｏｎｏｍｉｃ

Ｗｏｍｅｎ

＇

ｓ Ｓｅｘ Ｌａｗｓ
（
Ｄｅｕｔ

．
２２ ： １ ３

＿

２９
）

＂

，
Ｊｏｕｒｎａｌ ｏｆ

ＢｉｂｌｉｃａｌＵｔｅｍｔｕｒｅ１ ２８ （
２００９

）
： ５５
—

５６ 。

３１ ５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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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这里可 以看 出 ，
比起 《亚述 中期律法 》５ ５ 和 《 出埃及记 》 ２２ ：

１ ６ 中
“

父

亲能决定女儿 出嫁
”

的规定 ， 《 申命记 》 ２２ ：
２ ８
—

２９是对父亲 的权力进行限

制 ，规定无论父亲是否同意 ， 男子都要对受害少女负责 ，娶她为妻 。 为了保

障少女结婚后的 地位 ， 《 申命记 》２ ２ ：
２８
—

２９还规定 ，男子娶 了受害少女后 ，

终身不可休她 。 而且 ， 男子支付给其父亲 的
“

五十舍客勒银子
”

是对他侵犯

少女的处罚 （ 申 ２２
：
２９ ） ，

而非像 《亚述中期 律法 》 ５５ 和 《出 埃及记 》
２２

：

１６那

样 ，是作为聘礼弥补父亲嫁女 的损失 。 这说明 《申命记 》第 ２ ２章的编纂者

是将少女 当作受害者来看待 ，
而非父亲换取聘礼 的工具 。 可见与 《亚述中

期律法》 ５５ 和 《 出埃及记 》２２ ：
１ ６相比 ， 《 申命记 》２ ２ ：

２８
—

２９对女性有了更多

的保护和尊重 。

三 、 《申命记》２２ ： １３
—

２９对以色列律法的发展

（

一

）宗教律法对民事律法的渗透

在以 色列早期律法 中 ，通奸被视为对耶和华 的 冒 犯 ，是耶和华所不喜

悦 的 ， 比如 ， 十诫 中就有不许奸淫的规定 （ 出 ２０ ：
１４ 和 申 ５

：
１８ ） 。 对于通奸

者 ，耶和华会降下惩罚 ，

①比如 ， 在《创世记 》
１２

：
１ ０
—

１ ３ 中耶和华因法 老霸

占撒拉而降灾于埃及全地 。 类似的例子还有《创世记 》２０ ：

１
—

８ 中 的亚 比米

勒和撒拉 ， 《撒母耳记下 》 １２
：
１３ 中的大卫和拔示巴等 。 因此

， 为 了保持与耶

和华 的 良好关系 ，通奸者须从 以色列民 中剪除 （利 １ ８ ： ２９ ） 。 但是 ，此时
“

通

奸是对耶和华的 冒 犯 ，需要从民 中剪除
”

的观念还只 停留在宗教律法阶段 ，

只是理论上 的概念 ，而在实际应用 中 ， 以色列人可能也会像近东其他民族

一

样 ，
选择付赎价 的方式来私下解决 。

古代近东虽然存在正规的
“

通奸要处以死刑
”

的法律条文 ，人们有时也

①Ｈｅ ｎ ｒｙ ＭｃＫｅａｔ ｉｎｇ，

＊
＊

Ｓａｎｃｔ ｉｏｎｓＡｇ ａｉ ｎｓｔ Ａｄｕ ｌｔｅ ｒｙ ｉｎＡｎｃ ｉｅｎ
ｔ
Ｉ ｓｒａｅ ｌ

ｉｔｅ Ｓｏ ｃｉｅ ｔｙ ，ｗ ｉ
ｔ
ｈＳｏｍ ｅＲｅ

？

ｆｌｅｃｔ
ｉ
ｏｎｓｏｎＭｅ

ｔ
ｈｏｄｏ ｌｏ

ｇｙｉｎ ｔ
ｈｅ Ｓ ｔ ｕｄｙｏ

ｆ Ｏ ｌｄ Ｔｅ ｓ ｔａｍｅｎｔＥ ｔｈ ｉｃｓ

＂

，ＪＳＯＴ １ １
（
１９ ７９

） ， ６ ３ ．

３ １６



《申命记》 ２２ ： １ ３
—

２９在近东律法处境下的解读

会用付赎价的方式解决通 奸问题 。 比如古 巴 比伦文献 中就记载了丈夫因

妻子不忠 ，
而要求妻子的父亲退 回聘礼 （

一

座房子 ）之事 。 丈夫发现妻子不

贞洁后 ，首先采用要 回聘礼 的私下解决方式 ，在遭到对方的拒绝后 ，才准备

经 由正规的法律途径来处理 ：将妻子扔到河中 ，经受其是否贞洁的试炼 。
①

在古代近东律法环境 的影响下 ，
以色列人 曾经有过通过私下解决来处理 民

事案件的先例 ， 比如 《 出埃及记》 ２ １
：
２９规定 ， 当素来伤人的牛 因牛主疏忽而

将人触死时 ，
牛主须付出 以命偿命的代价 。 但是当 受害方希望通过获得赎

价来解决时 ，
也被律法所允许 （ 出 ２ １

：
３０ ） 。 《民数记 》 ３５ ：

１９ 中虽然有
“

报血

仇的必亲 自 杀那故 意杀人者
”

的 规定 ，但该书 ３ ５ ：
３ １ 中也提到通过赎价来

补偿被害家属 的 可能性 。 同样 ，对于通奸也是如此 。 虽然 《利未记 》
２０

：
１ ０

明 确规定对通奸的 处罚是死刑 ，但是在律法执行过 程中 ， 实际上还是存在

着私下补偿的解决方案 。 《箴言》 ６ ：
３５ 就提到关于通奸的 另一种解决方案 ：

用赎价来弥补 。 ？这说明 当 时虽然有
一

套正规的法律条款 ，能判定通奸为

死刑 ，
人们仍然可以选择私下解决的方式来达成和解 。

但是在 以色列律法发展的后期 （公元前 ７ 至 ６世纪之后 ） ， 随着 以色列

神圣群体观念的加强 ，宗教律法也逐渐融人 民事律法中 。 他们开始强化 自

己在耶和华 面前 的责任 ，认同个人行为不仅会对周 围人产生影响 ，
而且会

直接影响到群体的圣洁 ，
以及群体与耶和华的关系 。 所 以 ， 尽管早期 以色

列人认为通奸是对丈夫 的伤害 ， 属于家族 内部问题 ，能通过私下交付赎价

来解决 （箴 ６
：

３５ ）
；但是 当宗教律法渗透到民事律法 中 以后 ，

对通奸的处理

① 文件来 自 古 巴 比伦文献 ＺＡ８ ２ ２０４
—

２０５（
Ｆｒｅ ｅＬ ｉｂ ｒａｒｙ ｏｆＰｈｉ

ｌａｄｅ ｌｐｈ
ｉａ

）
，事件大 约发生在汉

漠拉 比王朝第１ ５年 。 引 文来 自Ｂ ｒｕｃ ｅＷｅ ｌｌｓ ，

“

Ｓ ｅｘ ，Ｌ ｉｅｓ ， ａｎｄＶ ｉｒｇ ｉｎａｌＲａｐｅ ：ｔｈ ｅＳｌａｎｄｅ ｒｅｄ

ＢｒｉｄｅａｎｄＦａ ｌｓｅ Ａｃｃｕ ｓａｔ ｉ
ｏｎｉ

ｎ Ｄｅｕ
ｔ ．

”

，
１ ２４（

２００５
）

：６５ 。

② 亨利 ？米克丁
（
Ｈ ｅ ｎｒ

ｙ
Ｍｃ ｋｅａ ｔ ｉｎｇ ）

认为 《箴言 》６ ：２７
—

３５ 来 自 较古老的材料 ，因 为 《箴言 》 ６ ：３ １

中
“

必赔还七倍
”

的 表述属于
“

七倍报应 的法约
”

，应属于王国时代以前 的较古老传统 》 Ａｌ
？

ｅｘａｎｄｅｒＲｏ ｆ６
，Ｄｅｕ ｆ

．
： ／ｓ ｓｗｅ ｓａｍｉＭｆｅ ｒｐｒｅ如 ｉｏｎ．Ｌｏｎｄｏｎ ： Ｔ＆ＴＣｌａ ｒｋ

，２００ ２
， １ ８ ３ ．ＨｅｎｒｙＭｃＫ ＿

ｅａ ｔｉ ｎｇ，

“

Ｓａｎｃ ｔｉｏｎ ｓＡ ｇａ ｉｎｓｔＡｄｕ ｌｔｅ ｒｙｉｎＡｎｃ ｉｅｎ ｔ
Ｉ ｓｒａｅｌ

ｉｔ
ｅＳｏｃ ｉ

ｅ
ｔｙ ，

ｗ ｉ
ｔ
ｈＳｏｍ ｅＲｅｆｌ ｅ ｃ

ｔ
ｉｏ ｎ ｓ ｏｎ

Ｍｅ ｔｈｏｄｏｌｏ ｇｙｉ ｎｔ ｈｅ Ｓ ｔ ｕｄ ｙｏｆＯ ｌｄＴｅ ｓｔａｍ ｅｎ ｔＥ ｔｈ ｉｃ ｓ

＂

，

ＪＳＯＴ １ １

（
１ ９７９ ）

， ５９
〇

３１ ７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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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被神圣化了 ，
通奸被视为对耶和华的攻击 ，

必须 由整个群体对该罪行进

行惩罚 。 而对通奸 的惩罚 （死刑 ）也 由 以往 的理论要求 而变得强制化 。 所

以 ，在 《申命记 》２２ ：
１ ３
—

２９ 中 ，虽然通奸或其他婚外性行为 只是家庭 内部事

务 ，
不会对群体形成威胁 ，编纂者还是强调要将犯罪者处死 ，

“

把那恶从你

们 中间 除掉
”

（ 申 ２２
：
２ １

，２２ ，
２４ ） 。 可见从 《出埃及记 》 ２０ ：

１４所载十诫对通

奸的禁止 ，到正规 的法律途径 （利 ２０
：

１ ０ ）与私下解决 （箴 ６
：
３５ ）的并存 ，直

到最后 《 申命记 》 ２２
：

１ ３
—

２９所载宗教律法对 民事律法的 渗透 ，
透露 出 了 以

色列律法 的整个渐进过程 。

（
二

）从家庭律法到公共律法的转变

从整体来看 ，
《 申 命记 》 １３

—

２４ 章表现出 从家庭律法到公共律法 的转

变 。 比如在 《 申命记 》 １ ９ ：
１
一

１ ３ 中 ，杀人分为两种情况 ：误杀和谋杀 。 如果

是误杀 ，
杀人者可逃人庇护城 ，但如果是谋杀 ， 即使逃人庇护城 ，

长老也有

权将他从城中带 出并处死 。 这条律法
一方面限制 了家族的权力 ，

不可将误

杀 的罪犯从庇护城中带 出
；
另 一方面 ，

也赋予长老 以更多的权力 ，将谋杀案

件置于公共律法的处境下来处理 。 而《 申 命记 》２ １
：
１ ８
—

２ １ 论及 的逆子 ，
也

需 要放在公共律法下来 判决 。 有学者认为 ， 这些经文来源于早期律法材

料 ， 意在 驱逐悖逆 的家庭或宗族成员 ① 。 在早期律法材料 中 ，族长无需 中

间 的律法审判 ，就可以直接对悖逆的家族成员 进行判决 。 《 申命记 》２ １ ： １ ８
—

２ １ 规定对家族中悖逆者的审判进人了体制化和法律化程序 中 ：
父母不再有

权对逆子执行死刑 ， 而需 要将其带 至长老面前 ， 待认定其罪 状后才能判

决 。
②该段经文 以此方式对族长的权力进行限制 ， 以便在法律程序下将部

（Ｄ Ｅ ．Ｂｅｌ ｌｅｆｏｎ ｔａ ｉｎｅ ，

“

Ｄ ｅｕ ｔ
．２１ ： １ ８

—

２１ ：Ｒｅ ｖｉ ｅｗｉｎ
ｇ

ｔ ｈｅＣ ａｓｅｏｆｔｈｅＲ ｅｂｅ ｌｌｉｏｕｓＳｏｎ

＂

，ＪＳＯＴ１ ３

（
１９７９

）
： ２３
—

２４ ．

②Ｋ ．Ｗ ． Ｗｈ
ｉ ｔ
ｅｌａｍ

， ７７ｉｅＪｕ对 沿ｎｇ： ｉ ｌ／ｏｎａｒｃ 厶ｉ
ｅａ２Ａｕｔ

Ａｏｎ
’

ｆｙｉ
ｎＡ ｎｃｉ ｅｎｔ／ｓ ｒｏｅＺ． Ｊ ＳＯＴＳｕｐ，

１ ２
； 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 ：  ＪＳＯＴＰ ｒｅ ｓｓ，１９７９ ，４２

．

３１８



《申命记 》 ２２ ： １３
—

２９在 近东律法处境下的解读

分权力分配至地方法庭 中 。

《 申命记》 ２２ ：

１ ３
—

２９也体现 出从家庭律法到公共律法 的转变 。 对新娘

的指控需要提供证据 ， 当未许配的女子被强奸时 ，犯罪者必须娶受害者 ，且

终身不可休她 。 在古代以 色列 ， 女性 、孩子和奴隶处于丈夫 的权力之下 （创

３ １
，３８章 ）

？
；
只 有男性可 以提出离婚 ，女性通常不能提出离婚？ 。《 申命记》

２２ ：
１ ３
—

２９ 限制 了丈夫在家庭 中 的绝对权力 ， 规定不能随意捏造事实指控

新娘 。 在古代近东 ， 丈夫拥有对妻子的性权力 ， 如果 同意 ，
可 以宽恕妻子的

通奸 。 但是在《 申命记 》２２ ：
２２ 中 ，

通奸从家庭律法上升到公共律法层面 ，被

视为对 以色列群体 的 冒 犯 。 为 了避免本群体受到影 响 ，需要将通奸者 治

死
，
以便将那恶从以色列 中除掉 。

（
三

）
《 申命记》律法对女性的保护

《 申 命记 》 ２２ ： １ ３
—

２９表现 出保护女性 的人道 主义倾 向 ③ 。 比如其 中

２ ２
：
１３
—

２ １ 对证据的重视 ： 如果新娘的父母拿出证据 （ 申 ２２
：
１ ７ ） ，新娘会被

证明无罪 ，诬告新娘 的丈夫会受到惩罚 。 有学者认为 ， 新娘贞 洁的证据对

于其父母来说 ，并不难准备 。
④因此这条律法

一

方面是新娘结婚前保持童

贞 的 道德主义训诫⑤ ，
另一方面也是为 了在 以 色列 高离婚率 的环境下 ，保

护新娘 的合法地 位 ， 防止丈夫捏造新娘不贞 的谎言 而与其离婚 。 其 中 ２ ２
：

①Ｒ ．Ｒ． Ｗ ｉｌｓｏｎ
，

“

Ｅ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
ｔｈｅＣ ｏ ｖｅ ｎａｎ ｔ ：Ｔｈ ｅＭｅ ｃ ｈａ ｎ ｉｓｍ ｓ ｏｆ Ｊｕｄｉ ｃｉ ａｌＡｕ ｔ ｈｏｒｉ ｔ

ｙ
ｉｎＥ ａｒｌｙ Ｉｓｒａ

－

ｅｌ

＇＊

， ｉ
ｎＨ ．Ｂ．Ｈ ｕｆｆｍ ｏｎ

，Ｆ
．Ａ ． Ｓｐ ｉ

ｎａ
，Ａ ．Ｒ ．Ｗ ．Ｇｒｅｅ ｎ

，Ｔｈｅ Ｑｕｅ ｓ
ｔｆｏ ｒｔ

ｈｅＫ
ｉ
ｎｇｄｏｍｏｆＧｏｄ：

Ｓｔ ｕｄｉｅｓｉ ｎＨｏｎｏｒｏｆ
Ｇｅ ｏ ｒ

ｇ
ｅＥ． Ｍｅｎｄｅ ｎｈ ａｌ ｌ

．Ｗ ｉ ｎｏｎａ Ｌ ａｋｅ ，ＩＮ ： Ｅ ｉｓｅ ｎｂ ｒａｕｎ ｓ ， １ ９８ ３ ， ５８
一

７５ ．

② 但也有例 外 ， 当丈夫 出现严重疾病时 ，女性可 以提 出离婚 。

③ 将 《出埃及记》与 《申 命记 》中 的相关 律法 （奴隶制 、社会律 法 ） 相对 比可知 ， 《 申命记 》律法

表 现 出 保 护 女 性 的倾 向 。 具体对 比 可见 Ｍｏ ｓｈｅＷｅ ｉｎ ｆｅ ｌｄ
，

ａｎｄ ｔＡｅＺ）ｅａ Ｚｅｒｏｎｏｍ ｉ

‘

ｃ

Ｓｃｈ ｏｏ ｌ
．Ｏｘｆｏｒｄ ：Ｃ ｌａ ｒｅｎｄｏｎＰｒｅｓ ｓ ，１ ９７２ ， ２８ ２

—

２９ ２ 。

④Ｌｏ ｕ ｉｓＳｔｕｌｍ ａｎ
，

４ ＊

Ｓｅ ｘａｎｄＦ ａｍ ｉｌ ｉｃ ａｌＣ ｒｉｍ ｅｓ ｉｎｔ ｈｅ Ｃ ｏ ｄｅ： ＡＷ ｉｔｎｅ ｓｓｔｏＭ ｏｒｅ ｓｉｎＴ ｒａｎ ｓ ｉ
ｔｉｏ ｎ

＊ １

，

ＪＳＯ Ｔ５３（
１ ９９２

），５６ ．

⑤ 有 不少学者认为 《 申命记 》２２
：１ ３
—

２ １ 属 于道 德主义训诫 ，而非现实律法要 求 。 Ａ ｌｅ ｘａ ｎｄｅｒ

Ｒ ｏｆ６ ， Ｄｅｕｔ．
： Ｉｓ ｓｕｅｓａｎｄ Ｉｎｔｅ ｒｐｒｅｔａｔ

ｉｏｎ ． Ｌ ｏｎｄｏｎ： Ｔ＆ＴＣ ｌａ ｒｋ ，２００２ ，１ ７７
—

１７８ 〇

３ １９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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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５
—

２ ６根据地点来判断少女是否犯罪的方法 ，
也是在通过客观的地点证据

来限制长老裁决 的权力以 保护女性 。
①而在《 申 命记 》 ２２ ：

２８
—

２ ９ 中 ，联系

与 《出埃及记 》２２ ：

１ ６和 《亚述 中期律法 》 ５５
＿

５６ 的对 比可知 ， 《 申命记 》第 ２２

章表现 出 了对女性 的保护 。 该章与《 出埃及记 》 ２２ ：
１６相 比 ，要求男子交五

十舍客勒银子的 罚金 ，但这些 银子并非 《出埃及记 》 ２２ ：
１ ６和《亚述 中期 律

法 》５ ５
—

５ ６ 中与聘礼等值的赎价 ， 而是用为少女受害的罚金 ，从聘礼到罚金

的转变 ，说明编纂者并未将受害少女当 成父亲赚取聘礼的 工具 ，
而是把她

当成实在的人 ，规定 当她被侵犯时 ，侵犯者必须付钱给她补偿 ，
而不是用钱

把她从父亲那里买过来 。 而且
，
比起 《出 埃及记 》 ２２ ：

１ ６和 《亚述 中期律法 》

５５
—

５ ６ ， 《 申 命记 》２２ ：
２ ８
—

２９还规定男子
“

必须娶受 害女子为妻
”

，

“

终身不

可休她
”

，并规定父亲不能为 了 自 己 的私利而限制女儿 出嫁 。 据考在古代

以色列 ，
少女失贞后不 出嫁是

一

件非常不光彩 的事 ，若继续 留在父 家 ，
很可

能被人 当作淫妇而非性侵 的受害者 。 因此 ， 《 申 命记》 ２２ ：
２８
—

２ ９不但限制

了父亲对女儿的权力 ，保证了 少女婚嫁 的 自 主权 ，还规定 了性侵者对少女

的责任 ，并通过规定
“

终身不可休她
”

来保障其结婚后的地位 。

虽然 《 申命记 》
２２

：
１ ３
—

２９保护 了女性 的地位 ，却不能就此认为 《 申命

记 》 的律法是反对父权制 ？ ，提倡男女平等 的③ 。 整体看来 ， 《申 命记 》只是

在维护传统父权家庭结构的基础上 ，
对女性 、孩子和奴隶等弱势群体进行

①Ｌｏ ｕ ｉｓＳｔ ｕｌｍａｎ ，

“

ＳｅｘａｎｄＦａｍｉ ｌｉ ｃ ａｌＣｒ ｉｍｅ ｓｉｎｔ
ｈｅＣ ｏ ｄｅ： ＡＷ ｉｔｎｅ ｓ ｓｔｏＭｏｒｅ ｓｉｎＴ ｒａｎｓｉｔ ｉｏ ｎ

”

，

ＪＳＯＴ ５３ （
１９９２

）， ６０
．

② 女性 主义者在使用
“

父权制
”
一词时 ，很容易忽视不同文化语境下男女关系 的差异 。 不 同

文 化语境 下女性 的地 位是不同的 ， 女性虽然在特定 家庭 结构中 处于从属地位 ，仍然会 在

某些 环境中做 出积极 贡献 。 Ｃａ ｒｏ ｌＭｅｙｅｒｓ， Ｚ） ｉｓｃｏ？ｅｒｉｎｇ￡ｃ ｅ：Ａｎｃｉｅｎ ｔｆｓ ｒｏｃｌ ＾ｅＩＰｏｍｃｎｉｎＣｏｎ？

ｔｅ
；^

．Ｎ ｅｗＹｏｒｋ ： Ｏｘｆｏｒｄ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ｔｙＰｒｅ ｓｓ，１ ９８ ８ ，３０ 〇

③ 有些学者认 为 《 申命记》律法提倡男女平 等 。
ＭｏｓｈｅＷｅ

ｉ
ｎｆｅ ｌｄ

，
￡）ｅｕ ｉ ． ａｎｄＤｅｕｉ ｅｒｏｎｏｍｉ ｃ

Ｓｃｈｏｏｌ ．Ｏｘｆｏ ｒｄ ：
Ｃｌａ ｒｅｎｄｏｎＰｒｅｓｓ ，１ ９７２ ，２９ １

．Ａｎ
ｔ
ｈｏｎ

ｙ
Ｐｈ

ｉ
ｌ
ｉｐ，Ａｎｃｉｅ ｎｔ Ｉｓ ｒａｅｌ

＊

ｓＣｒ
ｉ
ｍ

ｉ
ｎａｌ Ｌａｗ ：

４ｊ
ｐｐ

ｒｏａｃＡ＜〇ｆＡｅ Ｚ＞ｅｃａ ／ｏｇｕｅ．Ｏｘ ｆｏｒｄ ：Ｂａ ｓ ｉ
ｌＢｌａ ｃｋｗｅ ｌ

ｌ
，１９７０

， １ ８０． 关 于这类观 点 的缺

陷 ，参见
Ｃ ａｒｏ ｌｙｎＰ ｒｅ ｓｓｌｅ ｒ

，
７７ｉｅ 〇／

ＩＦｏｍ ｅｎｉｒｅ ｔＡｅＤｅｕｔｅｎｍｏｍ ｉｃｆ Ｖｍ ｉＺｙ
Ｌａｗｓ ．Ｂ ｅｒ

－

ｌ
ｉ
ｎ／ＮｅｗＹｏｒｋ ：

Ｗ ．ｄｅＧ ｒｕｙ ｔｅｒ ：１
９ ９３ ， １ ０５

＿

１０８ 〇

３２０



《 申命记 》２２ ：
１ ３
—

２ ９在近东律法处境下 的解读

保护 。
￥它对传统家庭结构的维护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：其一 ，维护传统的家

庭秩序 。 《 申命记 》维护父母 的权威和丈夫对妻子的性权力 。 比如其中 ２ １ ：

１ ８
—

２ １ 规定 ，儿子不能悖逆父母 ，否则应受到父母的惩治 。 该律法还表明 ，

妻子通奸是对丈夫权力的 冒犯 。 其二 ，维护家族的 完整性 。 《申 命记 》２２ ：
２２

对妇人通奸有严厉 的处罚 ，
因 为通奸能使外人 （非丈夫 ） 的子嗣混人 ， 破坏

家族 的完整性 ， 因 为家族的 血统是 由 男性来定义的 。
？如果丈夫与未 出嫁

的女性行淫 ， 丈夫不会被处死 ， 因为它扩大了家族的范围 ，
而非损害了其完

整性 ，
不 同家族之间是 由男性 的血脉来分隔的 。 《申 命记 》２４ ：

１
—

４也能证明

这
一

点 ：妻子被休之后 ，
再嫁给另

一

个男子 ，如果她被该男子休弃 （或丧夫 ） ，

其前夫不能再娶她 。 这是为 了防止前妻 回归后 ，为家族带来其他男 子的子

嗣 ，而家族边界模糊不清是被禁止的 。 其三 ，维护家族的持续性 。《 申命记 》

２５
：
５
—

１０规定 ，若妇人在丈夫死后没有子嗣 ，应该与丈夫的兄弟结婚 以延续

子嗣 。
③
《申 命记》 ２４ ： ５有关

“

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
”

的律法 ，也是为 了使男

子留下子嗣而延续家族血统 。 类似的规定亦见于《申命记》 ２０ ：
７ 。

《申命记》律法实际上意在加强 以男 性为中心 的传统家庭结构 ，
而非提

倡男女平等 。 所以
，在其家庭律法中 ，有些内容剥夺了 女性 的权力 （ 申 ２２ ：

２０
—

２４
；
２５

：
１ １
—

１ ２ ） ，也有些内 容则加强 了女性的地位 。 总体说来 ， 《 申命

记 》巩 固 了 现存的男权家庭结构 ， 同 时也强化 了 女性在家庭 中 的 从属地

位 。 但另 一方面也应该看到 ， 《 申命记 》律法在巩固传统 家庭结构 的基础

① 参 见 《 申 命记 》对 奴 隶 的 保 护 （
申 ２ １ ： １０

—

１ ４
）

， 对孩子 的 保护 （
申 ２ １ ： １ ５

—

１ ７
）
。 Ｃａｒｏｌ

ｙｎ

Ｐｒｅｓ ｓｌｅｒ，ＴｈｅＶｉｅｗｏｆ
ＷｏｍｅｎＦｏ ｕｎｄ ｉｎｔｈｅＤｅ ｕｔｅｒｏｎｏｍ ｉｃＦａｍ ｉｌｙＬａｗｓ． Ｂｅｒｌｉ ｎ／ＮｅｗＹｏｒｋ ：Ｗ ．

ｄｅＧ ｒｕｙ ｔ
ｅｒ： １ ９９３

， ９６
一

１ １ １ 。

②Ｔ ｉｋｖ ａＦｒｙｍｅ ｒ
－Ｋｅｎｓ ｋｙ，

“

Ｌａｗａ ｎｄＰｈ ｉ
ｌ
ｏ ｓｏ

ｐ
ｈｙ ：ＴｈｅＣ ａｓｅ ｏｆＳｅ ｘｉ ｎ ｔ

ｈｅＢ ｉｂｌｅ
”

，
Ｓｅｍｅ ｆａ４５

（
１９８９

）
：９８ ．

③ 参见 《 申命记 》２４ ： ５ 中
“

新娶妻之人 ，
不 可从军 出征……使他所娶的妻快活

”

。 虽然摩西 ？文

斐尔德
（
Ｍｏｓｈｅ Ｗ ｅｉｎｆｅ ｌｄ

）
认为 ，这说明《 申命记 》编纂者是为了女性的利益而使其丈夫免 于出

征 ，但是从原文字义角 度分析 ， 这种观点是不恰 当的 。 Ｃａｒｏｌｙ ｎＰｒｅｓ
ｓ

ｌｅｒ ， ７７ｔｅＶｉ
ｅｗ

ｑｆ ｌＴｏｍ ｅｎ

始ｒｏｎｏｍ ｉｃ ／Ｖｉｔｏ％ 
ｌｏｗｓ ．Ｂｅ ｒｌ ｉｎ ／ＮｅｗＹ ｏｒｋ ： Ｗ ＿ｄｅＧｒｕｙ ｔｅｒ ： １ ９９３ ， １ ０１ 。

３２ １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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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，对男性的特权也进行了限制 ，意在对女性 、孩子或奴隶等弱势群体进行

保护 。 比如 ，
２ １

：
１ ０
—

１ ４规定男子可 以娶被掳的女子为妻 ，但不能卖掉她或

奴役她 。 ２ ２
：
１９规定当丈夫诬告新娘后 ，终身不可休她 ，

以保障被诬告新娘

婚后 的地位 。 ２２
：
２９规定当男子强奸未许配的少女后 ， 要娶她为妻 ， 因为被

强奸 的少女无法再嫁 。 《 申命记 》虽然保护了处于弱 势的女性 ，却 只是为 了

使传统的 家庭结构更稳固 ，
而非提高女性的地位 。 并且 ， 《 申命记》律法对

女性的保护非常有 限 ： 不能将妻子卖掉 （ 申 ２ １
：
１ ０
—

１ ４ ）
；
不能对妻子和女儿

做假证 （ 申 ２２
：

１ ３
＿

１ ９ ）
； 需要确 实证据 ， 才能对 妻子和女儿定罪 （ 申 ２２

：

２０— ２７ ）
；被诬告或被强奸 的女性 ，有权力 维持 自 己 的婚姻 （ 申 ２２

：
１ ３
—

１ ９
，

２８
—

２９ ） 。
①以色列律法虽然体现了从家庭律法 向 公共律法的转变 ，

也只

是将女性从
“

从属于男 性
”

转变为
“

从属于 男权家庭
”

。 这虽然能为女性带

来一些好的影响 ，却未从根本上改变 以男性为 中心的传统家庭结构 。

结论

通过在古代近东律法处境下对《 申命记》 ２２ ：
１ ３
—

２ ９进行分析 ，可知该

段经文表现出 当时以色列律法的独特之处 。 在新娘被指控方面 ，其 中 ２２
：

１ ３
—

２１ 更加强调证据的重要性 ，新娘的父母可以通过实际证据来证明新娘

的 清 白 ，并通过对丈夫不许休她 的规定 ，保障了她在家 中的合法地位 。 在

通奸方面 ，其中 ２２
： ２２ 因 为受到耶和华宗教律法的影响 ，认为通奸是对上

帝的 冒犯
，而非家庭 内部事务 ，不管丈夫是否宽恕妻子 ，上帝都不会宽恕犯

奸淫者 ， 以致通奸者必须被处死 。 这一点 比近东律法严格很多 ，
表现 出 以

色列宗教律法对公共律法的渗透 。

在已许配的处女行淫方面 ，
２２

：
２ ３
—

２７强调 已经被许配的处女贞操受到

①Ｃ ａｒｏｌ
ｙｎＰｒｅｓ ｓｌｅ ｒ ， 〇／Ｆｏｉｍｄｉｎ认ｅＺ） ｅ ｉｉ

ｆｅ ｒｏ ；ｕ＞ｍ ｉｃＦａｍ办Ｌａｗ ｓ， Ｂｅｒｌｉｎ／Ｎｅｗ

Ｙｏ ｒｋ： Ｗ ．ｄｅＧｒｕｙｔｅｒ ： １ ９９３ ，１ ０６
．

３２２



《申命记 》２ ２ ： １ ３
—

２９在近东律法处境 下的解读

侵犯时 ，有责任捍卫 自 己 的贞洁 。 如果她放任对方侵犯 ，会与通奸者同罪 。

比起近东 已许配处女被诱奸／强奸时少女无罪免责的 律法 ，
以色列律法对少

女责任的强调来 自 以色列人对贞洁的重视 。 在未许配的处女被强奸方面 ，

２２
：
２ ８
—

２９ 比起近东律法 ，不仅保障受害少女 的地位 ，要求男子娶她且终身

不可休妻 ，
而且限制了父亲对女儿 的干涉 ，规定父亲不可阻止女儿出嫁 。 其

中对男子罚金 （而非聘礼 ） 的规定显示出对受害少女的尊重和保护 。

总之 ，对 《 申 命记 》２２ ：

１ ３
—

２９ 的分析能 表明 以色列律法在近东律法环

境下所独具的特点 。 它表现出耶和华宗教律法对以 色列 民事律法的渗透 ，

以及公共律法对家庭律法的取代 。 而 《申命记 》在巩 固传统家庭结构的基

础上 ，
也对女性这

一

弱势群体进行了保护 。



附表 １ 涉及妇女犯罪 的条例


中
｜

２ ２ ： １ ３
—

２ ２｜

已 婚妇 女犯 罪

２ ２ ： １ ３
—

１ ９
胃

少 女在 父 亲 家 中 行淫 （ 被诬 告 ）

２ ２ ： ２ ０
—

２ １
￣

少 女在 父 亲 家 中 行淫

２ ２ ： ２ ２妇 人通奸

申＾
： ２ ３
—

２９未婚少 女 犯 罪

２ ２ ： ２ ３
—

２４已 许 配少 女在城 中 行淫

２ ２
：
２ ５
—

２７已 许 配少 女 在 田 野 行 淫 （被强 迫 ）

［

２２ ： ２ ８
—

２９ ｜

未 许 配少 女行 淫
（被 强 迫 ）

附表 ２ 对性犯罪 的惩罚

Ａ ｜

申 ２ ２ ： １ ９｜ 

— 百 舍客勒银 子 的 罚金
，
终 身不 可休她

Ｂ环 ２ ２ ： ２１女 子 被处 死

Ｃｔ２ ２ ：
２２

＿

女 子 和 男 子被处 死

Ｃ １申 ２ ２ ： ２４
＿

女 子 和 男 子被处 死

Ｂ １Ｖ２ Ｚ
－

． Ｚ５３ 子 被处 死

Ａ １ ｜ 申 ２２ ： ２ ９ ｜

五 十 舍客 勒 银 子 的罚 金 ，终 身 不可休她

（ 孙彩 霞 编 ）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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